附件：

诸暨市2014年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7年初中学业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教基〔2006〕241号）精神，在总结前几年初中学业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建立符合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求的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创建和谐教育，推进素质教育。

二、工作原则

1．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原则。评价以学生的平时表现、活动记录、学习作品、特长潜能、奖惩情况和考查成绩为主要依据。

2．评价主体多元化原则。学生、教师均参与评价工作，将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统一考查（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体育、艺术、实验操作和信息技术考查等）有机结合。

3．导向性原则。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通过制定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引导学校和师生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建立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公示制度、诚信制度、培训制度、监督制度和申诉制度，保障评价结果与学生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三、组织机构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和评价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状况，成立市、校两级评定领导小组以及评定小组，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诸暨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领导小组

（1）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建波

副组长：戚梦蛟

组  员：黄天明   杨曙辉  许鑫炎  方兰英  张海裕

金科峰

（2）市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制定或审核评价的规章制度，监督评价操作过程，组织统一考查和指导学校评价工作，受理质询、申诉与举报，纠正评价中的失误和查处违规行为。

（3）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教育局普教科）和公民道德与素养、审美与艺术、运动与健康、探究与实践、劳动与技能等五个工作小组，由杨曙辉兼任办公室主任，杨曙辉、许鑫炎、金科峰、方兰英、张海裕分别担任各小组组长（小组成员由教育行政人员、教研员、教研大组成员和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各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起草综合素质中本单项的评价内容和标准，对学校的学生综合素质评定工作进行培训和指导，依据评价标准对学生的A等成绩进行评定和审核。

2．学校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领导小组和评定工作小组

（1）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定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教师、家长（或其他社会人士）组成，校长任组长。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包括公示、诚信、培训、监督、考评制度），落实评价办法，制定学校具体的评定程序，确定各学校评定工作小组成员，组织并监督学校的评定工作，审核并认定学校各评定小组的评定结果，对评定分歧予以仲裁，对评定结果予以公示，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本校学生综合素质各项目A等申报名单和有关材料等。

（2）学校成立道德与素养、审美与艺术、运动与健康、探究与实践、劳动与技能等五个“测试等第项目”评定工作小组。道德与素养评定工作小组以政教主任为组长，九年级班主任为成员；其他各评定工作小组以教研组长为组长，相关学科教师为成员（不少于3人），具体由学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以每个毕业班为单位建立“综合评语”评定工作小组，各评定工作小组以班主任为组长，4名学科教师为组员。

“测试等第项目”评定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依据全市统一的评价标准，对初中毕业生进行P等或E等的评定，并报学校评定领导小组审核。“综合评语”评定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学生撰写自我描述性评语和同学间互评；通过访谈，听取其他任课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评价意见，结合《学生成长手册》反映的情况，小组集体讨论，由班主任撰写学生综合评语，并报学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四、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等第标准

（一）综合评语

1．具体内容

主要是对综合素质中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情感态度、合作精神、日常表现等方面进行定性描述。

2．评价要求

（1）综合评语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反映学生的总体发展水平，同时要突出学生的特点、特长和发展潜能，体现其发展状况，为后续的针对性教育提供参考。

（2）评价以学生的平时表现、活动记录、学习作品、特长潜能、奖惩情况和考查成绩为主要依据。每个方面一般分突出和较好两级，突出的学生一般占30%左右，极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所写内容须事先征得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3）班“综合评语”评定小组成员中的学科教师给学生授课时间不能少于1年，对学生应有充分了解，同时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诚信意识。小组名单要在评价工作正式开展一周前向被评班级所有学生公布，如果超过1/3的学生不同意小组某成员作为评价者，则需要做相应调整。

（二）道德与素养

1.具体内容

（1）有责任意识，有进取心，学习积极努力，能自觉完成学习任务，能抵制不良诱惑。

（2）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有规则意识，能自我接纳，有错就改。

（3）对师长有礼貌，与同学友好相处，乐于帮助同学，不做损人利已的事情。

（4）关心集体，珍视集体荣誉，维护集体利益，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社区服务活动。

（5）具有环保意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积极参加环保活动。

2.等第标准

（1）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评为P等。

①各项评价内容均能做到；

②在校三年无违法犯罪和严重违纪违规的行为记录。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评为E等。

①有违法犯罪和严重违纪违规的行为；

②受到学校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未撤销。

（3）符合P等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A等。

①初中三年中获得诸暨市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类荣誉称号；

②在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评选中获得2013学年校级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三）审美与艺术

1．具体内容

（1）学习品质：音乐、美术学习的兴趣、态度、习惯及审美情感发展等。

（2）认知水平：美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及基本的美术史知识；音乐基本常识。

（3）实践能力：美术各学习领域的基本方法、技术和能力；唱歌、演奏、舞蹈及欣赏等方面能力。

2．等第标准

（1）同时具备下列二个条件的，可评为P等。

①积极参加音乐和美术课学习，不无故缺课，作业按时完成；

②初中三年音乐、美术课程学习考查成绩均达到合格及以上。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评为E等。

①音乐课、美术课经常无故缺课；

②初中三年音乐、美术课程学习考查成绩中有一次及以上不合格。

（3）符合P等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A等。

①初中阶段获得“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B或A级证书；

②初中阶段在教育系统组织的诸暨市级及以上的各级各类艺术比赛中获三等奖（绍兴市级及以上获优秀奖）及以上的（2人及以上的集体节目暂时不计）。

③在市统一组织的艺术素质测试中达到A级标准。

（四）运动与健康

1．评价内容

（1）学习品质：对体育的兴趣、课堂学习参与度、学习态度，早操、大课间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的参与率。

（2）身体素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定的内容[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1000米跑（男生）和800米跑（女生），坐位体前屈等省、市规定项目]。

（3）学科知识：体育与健康学科的理论知识。

（4）运动技能：田径、球类等方面运动成绩。

2．等第标准

（1）在初中阶段各学年中，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评为P等。

①参加体育与健康课、早操、大课间活动、课外体育活动态度较端正，出勤率在90%及以上。

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定成绩及格及以上（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女800m男1000m跑、坐位体前屈等省、市规定项目）；

③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成绩及格及以上。（体能、知识与技能、学习态度、情感表现与合作精神等评定）

丧失运动能力的身体残疾学生（必须持市残联核发的残疾证），经校评定领导小组同意，可以免测，认定P等。

（2）在初中阶段，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评为E等。

①参加体育与健康课、早操、大课间活动、课外体育活动态度不端正、出勤率在90%以下；

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定成绩不及格；

③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成绩不及格；

（3）初中阶段结果认定符合P等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A等。

①参加市统一组织的测试二项（每项10分）[必测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在立定跳远、篮球行进间运球投篮中任选一项]成绩在18分及以上。

②初中阶段参加诸暨市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比赛[包括田径运动会、球类（主力队员）及羽毛球和乒乓球单打、游泳、武术、柔道、摔跤、跆拳道、举重、棋类、拳击、射击、定向运动等]，并获得个人前六名者（田径类集体项目除外）；

（五）探究和实践

1．评价内容

（1）研究性学习：指学习的态度、体验、方法、技能等情况，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和学习效果。

（2）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的总次数、时间、态度及表现。

（3）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指学生学习该课程学习的课时总量、态度与效果。

（4）学生实验课的出勤率和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

2．等第标准

（1）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评为P等。

①学生完成综合活动课程课时要求的90%及以上（含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及社会实践），其中社区服务及社会实践每学年不少于10天；
②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有自己（或作为小组成员）的研究性课题，并进行活动；

③学生在综合活动课程和实验课中，思想端正，态度认真，积极参与，敢于创新；

④学生动手操作达到基本掌握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常用实验方法，能收集实验证据和简单地处理实验数据且基本正确，能通过分析简单的实验现象和数据获得结论且基本正确，具有一般的实验习惯，能及时撰写实验报告且基本正确。

（2）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评为E等。

①学生未完成课时要求的90%或其中社区服务及社会实践每学年少于10天；

②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没有自己（或作为小组成员）的研究性课题；

③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差，不会使用常用实验仪器，或不会收集实验证据和简单地处理实验数据，或不能按时完成考查实验，或实验习惯差；

④学生在综合活动课程中，思想不够端正，态度不够认真，活动不够积极。

（3）符合P等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A等。

①参加市中学生研究性学习小论文评比，市（县）级三等奖及以上获奖者；

②参加市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各级科技创新大赛、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中获奖者；

③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中表现出色，受到市级表彰的先进个人；

④参加市统一组织的实验操作测试（测试标准参照《诸暨市初中学生实验操作实施细则》，具体办法另行通知）成绩在85分及以上。

（六）劳动与技能

1．评价内容

（1）学习品质：参与课内外劳动与技术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活动）的态度、表现及习惯等。

（2）认知水平：市组织编写的《劳动与技术》教材有关知识和信息技术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

（3）操作技能：指学生劳技知识和劳动技能掌握运用的水平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2．等第标准

（1）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评为P等。

①积极参加劳动与技术、信息技术学科的学习，不无故缺课，作业按时完成；

②初中三年劳动与技术、信息技术学科考查成绩均达到合格及以上。

（2）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评为E等。

①劳动与技术或信息技术学科经常无故缺课；

②初中三年劳动与技术、信息技术学科考查成绩中有一次及以上不合格。

（3）符合P等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A等。

①在初中阶段参加诸暨市级及以上的信息技术学科相关的各类竞赛（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获三等奖及以上；

②在初中阶段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批准的各类劳技竞赛活动中获诸暨市级三等奖及以上；

③在初中阶段参加其它部门组织的（须经教育部门认可）各类科技及劳技竞赛（劳技、科技创新操作类、空模、海模、车模竞赛等）活动中，获绍兴市级三等奖及以上；

④在初中阶段参加诸暨市初中生信息技术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在良好及以上。

五、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程序

1．宣传培训。学校就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内容、标准、方法、过程和制度等内容，组织教师、学生和家长进行学习，成立好组织，做好培训工作

2．学生自评。学生对自己三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进行自我描述，同时向班级评定工作小组提供有关实证材料。

3．同学互评。同班同学间以一定形式交叉认可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描述性评语”。

4．班级评价。各“测试等第项目”评定工作小组在学生自评互评的基础上，根据平时表现和考查成绩，结合《学生素质报告手册》反映的情况和学生提供的实证材料，对每一位学生作出等级评价（只分P、E两等）；“综合评语”评定工作小组综合各种信息，收集各方评价结果，小组集体讨论，由班主任撰写学生综合评语。

5．学校审定。学校综合素质评定领导小组对评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确认。

6．A等认定。教育局组织专门人员通过测试或审核等形式认定各项的A级等第学生。

7．反馈公示。局A等认定结果反馈给学校，学校将A等认定结果在校内公示，公示结束后，对学生作出总评等第，并将评价结果应告知学生本人和家长。

8．监察投诉。市、校两级对评价工作进行监察，接受学生或家长投诉，对异议，学校负责调查、核实、处理，并在接到投诉后一周内作出答复。

9．结果确认。填写好《诸暨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学生本人保存，一份由学校存档。填写《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汇总表》，一式二份，一份学校封存，一份送招生办。

六、工作时间和程序

1．4月初，各校召开教师会、九年级学生会、家长会，传达宣传《诸暨市2014年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建立和调整好校级领导小组和评定工作小组，并组织好针对性培训工作。

2．4月上旬，各校上报道德与素养A等推荐名单，完成探究与实践、审美与艺术、劳动与技能等三个测评项目的P、E等认定工作，并上报上述三个测评项目的A等免试对象和参加A等测试的推荐名单。

3．4月中旬到5月中旬，市评定工作小组完成道德与素养、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艺术、劳动与技能、探究与实践的A等认定工作。

4．5月底前，学校完成综合评语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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